采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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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30591]序号
	[bookmark: _Toc4137]采购标的名称
	[bookmark: _Toc19481]数量
	[bookmark: _Toc27318]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
（人民币/元）

	[bookmark: _Toc7003]1
	2026年度大气环保技术服务项目
	1
	项
	/

	包含：

	1.1
	微型监测站运维服务（PM2.5/PM10）
	42
	套/年
	3500.00

	1.2
	微型监测站监测服务（敏感点）
（NO2/O3/CO）
	4
	套/年
	13000.00

	
	微型监测站监测服务（重点源）
（NO2/TVOC）
	4
	套/年
	11000.00

	1.3
	便携空气质量监测服务
	1
	项
	60000.00

	1.4
	便携餐饮油烟检测服务
	1
	项
	28000.00

	1.5
	手持式VOC检测服务
	1
	项
	12000.00

	1.6
	便携式恶臭监测服务
	1
	项
	60000.00

	1.7
	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柴油货车检测服务
	1
	项
	20000.00

	1.8
	高空瞭望监测服务
	4
	套/年
	40000.00

	1.9
	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服务
	6
	次/年
	15000.00

	1.10
	无人机巡查服务
	1
	项
	36000.00

	1.11
	专业技术服务及数据分析报告
	1
	年
	890000.00

	1.12
	涉气企业帮扶指导服务
	1
	项
	40000.00

	1.13
	[bookmark: _Toc13590]大气污染源清单（含异味清单）更新及相关服务
	1
	项
	150000.00

	1.14
	《涉气企业现场管理手册》更新及相关服务
	1
	年
	115000.00

	1.15
	技术培训、专家研讨及宣传
	1
	项
	36000.00

	1.16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化服务
	1
	项
	50000.00

	1.17
	试点单元的允许排放量核算服务
	1
	项
	110000.00


注：投标人所报分项报价不得超过上述单价最高限价，否则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6045][bookmark: _Toc31168]二、技术要求

1、项目基本情况
（1）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的关键冲刺期。当前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任务艰巨，同时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带来更高管控要求，新区面临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与新标准全面达标的双重压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纵深推进、精准攻坚的关键阶段。为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完善空气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精准、及时掌握全区大气环境质量动态，有效应对空气质量改善与新标准达标双重挑战，切实满足环境空气质量考核、评估、管控等各项环境管理工作需求，采购人拟采购大气环保技术服务。
（2）本项目重点服务区域为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片区、儒乐湖片区，空气质量数据收集及分析主要包括赣江新区直管区及下辖组团。利用多种监测、服务手段和数据分析技术，分析重点污染区域，对重点污染区域进行巡检排查，排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废气、机动车尾气、工地道路扬尘、餐饮油烟等污染源，实现对主要污染物的实时监测。通过对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研判涉气污染源对赣江新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
（3）通过对重点污染区域和疑似污染来源附近污染物浓度变化规律的分析，结合附近风场变化情况和区域监测测得的污染物浓度分布情况，分析本地主要污染来源和污染物扩散情况。最终形成监测数据分析结果和辅助决策建议，为赣江新区直管区相关部门对主要污染源开展大气环境综合管控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撑，助力空气质量不断优化。
2、技术服务要求
服务期限：自项目要求的服务设备正常运行后，中标人可向采购人提出阶段性确认申请，经采购人确认合格当日起，正式计算服务期限，服务期共计1年（12个月）。
服务时间要求：若项目合同签订日期早于2026年8月14日，中标人须自2026年8月14日起，正式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服务；若项目合同签订日期为2026年8月14日（含当日）及以后，中标人须在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启动技术服务工作。
2.1微型监测站运维服务
对采购人的微型监测站（PM2.5/PM10）的监测设备进行日常运维服务。运维服务要求如下：
运维技术人员应熟悉所运维监测设备原理，掌握所运维监测设备的维护技术；
提供7×24小时支持服务，监测设备出现故障时，运维人员在1小时之内响应，2小时内赶赴现场对故障进行处理，若故障在24小时内无法排除解决，应提供并更换相应的备机，保证站点的正常运行：
保障服务周期内监测设备的备件与耗材供应，且备件和耗材应来源合规合法；
做好预防性巡检维护工作，巡检内容要求应全面合理，能及时发现隐患问题。
根据赣江新区污染源分布实际情况，优化微型监测站布点，将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赣江新区智慧环保平台，单个站点数据平均传输率不低于90%。
2.2 微型监测站监测服务
根据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片区重点区域与污染源分布实际情况，布设微型监测站点（8套），并将监测数据实时上传至平台。监测服务要求如下：
（1）敏感点监测服务。在中医药科创城片区重点区域周边布设敏感监测点（4套），监测服务的监测参数为NO2/O3/CO。服务所需监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监测指标
	测量范围
	示值误差
	重复性
	响应时间
	监测方法

	NO2
	0～500 nmol/mol
	±10%FS
	≤5%
	≤120s
	电化学

	CO
	0～20 umol/mol
	±10%FS
	≤5%
	≤120s
	电化学

	O3
	0～500 nmol/mol
	±10%FS
	≤5%
	≤120s
	电化学


（2）重点源监测服务。在中医药科创城片区企业聚集区域布设重点源监测点（4套），监测服务的监测参数为NO2/TVOC。服务所需监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监测指标
	测量范围
	示值误差
	重复性
	响应时间
	监测方法

	NO2
	0～500 nmol/mol
	±10%FS
	≤5%
	≤120s
	电化学

	TVOC
	0～5 umol/mol
	±10%FS
	≤5%
	≤120s
	PID


2.3现场监测服务
2.3.1 便携空气质量监测服务
中标人应根据赣江新区实际情况配备至少1套便携式空气质量监测仪器，并提供本项目服务周期内的相关监测服务。便携式空气质量监测仪器应具备监测项目包括但不限于：SO2、NO2、CO、O3、PM10、PM2.5、TVOC及温、湿度，并支持三大主流卫星定位系统：北斗、GPS、GLON-ASS，支持走航方式。同时配备相应APP，APP支持便携监测设备监测数据实时上传，在地图上实时展示轨迹的功能。服务所需监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监测指标
	测量范围
	分辨率
	监测方法

	PM2.5
	0～1000μg/m3
	≤1μg/m3
	光散射法

	PM10
	0～1000μg/m3
	≤1μg/m3
	光散射法

	SO2
	0～10ppm
	≤5ppb
	电化学

	03
	0～20ppm
	≤5ppb
	电化学

	NO2
	0～20ppm
	≤5ppb
	电化学

	CO
	0～50mg/m3
	≤5ppb
	电化学

	TVOC
	0～20ppm
	≤1ppb
	PID


2.3.2 便携餐饮油烟检测服务
中标人应根据赣江新区实际情况配备至少1套便携式油烟检测仪器，并提供本项目服务周期内的相关监测服务。利用便携式油烟检测仪器对赣江新区直管区重点餐饮经营户开展油烟排放情况进行检测。服务所需检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1）油烟浓度：
参数范围：0～30mg/m3；
分辨率：0.01mg/m3；
误差：≤2mg/m3时，不超过±0.2mg/m3；＞2mg/m3时，不超过±5%FS。
（2）挥发性有机物浓度：
参数范围：0～30mg/m3；
分辨率：0.1mg/m3；
误差：不超过±10%FS。
2.3.3 手持式VOC检测服务
中标人应根据赣江新区实际情况配备至少1套手持式VOC检测仪器，用于本项目服务周期内的相关监测服务。利用VOC检测仪为涉及VOC排放的现场检测排查提供便利。服务所需检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检测原理：PID；
检测范围：1ppb～10000ppm；
分辨率：1ppb；
响应时间：＜5s。
2.3.4 便携式恶臭监测服务
中标人配备至少1套便携式恶臭监测仪器，并提供本项目服务周期内的相关监测服务。设备参数包含但不限于：臭气、硫化氢、氨气、甲硫醇、甲硫醚、二硫化碳、苯乙烯、三甲胺、二甲二硫醚。
	测量参数：
	臭气、硫化氢、氨气、甲硫醇、甲硫醚、二硫化碳、苯乙烯、三甲胺、二甲二硫醚

	测量浓度范围：
	臭气：0-1000无量纲

	
	NH3参数：测量范围：0-10PPM

	
	H2S参数：测量范围：0-10PPM

	
	甲硫醇参数：测量范围：0-10PPM

	
	甲硫醚参数：测量范围：0-10PPM

	
	苯乙烯参数：测量范围：0-20PPM

	
	三甲胺参数：测量范围：0-20PPM

	
	二硫化碳参数：测量范围：0-20PPM

	
	二甲二硫醚参数：测量范围：0-10PPM

	测量分辨率：
	NH3参数：分辨率：0.01PPM

	
	H2S参数：分辨率：0.01PPM

	
	甲硫醇参数：分辨率：0.01PPM

	
	甲硫醚参数：分辨率：0.01PPM

	
	苯乙烯参数：分辨率：0.01PPM

	
	三甲胺参数：分辨率：0.01PPM

	
	二硫化碳参数：分辨率：0.01PPM

	
	二甲二硫醚参数：分辨率：0.01PPM


2.3.5 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柴油货车检测服务
中标人应根据赣江新区实际情况，依据相关检测要求对赣江新区直管区已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达标排放情况开展抽测，配合相关管理部门对重点路段柴油货车尾气排放情况开展抽测。服务期内抽测车辆合计不少于50辆次。
2.4 高空瞭望监测服务
中标人应在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片区、儒乐湖片区部署不少于4套高空瞭望可见光与热成像双光谱‌的高性能摄像头系统。基于高空瞭望视频识别技术，针对画面中出现焚烧、火灾、生产等引起的黑烟时进行行为捕捉和识别。自动启动行为捕捉，捕捉到的视频或图像和报警信息作为关联。当触发报警阀值，对报警点进行自动对焦抓拍图像发送至新区智慧环保平台及智慧环保APP相关人员。。服务所需监测设备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热成像分辨率：384 × 288
热成像焦距：50 mm
热成像视场角：7.47°（H）× 5.61°（V）
船只最远报警距离（以10米*5米为准）：1500m
车辆最远报警距离（以4米*1.4米为准）：1050m
人员最远报警距离（以1.8米*0.5米为准）：350m
火点最远报警距离（以2米*2米为准）：3000m 
可见光分辨率：2688 x 1520，400万实时高清
可见光焦距：6-336 mm,光学变倍56倍
可见光补光功能：激光补光有效距离800 m 
可见光视场角：48.26°(H)28.43°(V)-0.92°(H)0.56°(V)
可见光透雾功能：支持光学透雾和算法透雾
可见光防抖功能：陀螺仪电子防抖
烟雾最远报警距离（以5米*5米为准）：6000m 
水平范围：360°连续旋转
垂直范围：+40°~-90° 
外壳材质：高强度铝合金
电源适配器：标配DC36@4.17A适配器；尺寸L219*W66.2*H38.12mm
功率：工作功耗≤70 W，最大功耗≤130 W
工作温度和湿度：-40 ℃~70℃，＜90% RH
防护等级：IP66，电磁兼容符合GB/T17626.5四级标准。
2.5 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服务
借助道路积尘负荷走航监测等手段监控赣江新区直管区的主要市政道路保洁情况，评估重点道路扬尘管控措施。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和高值道路进行优先走航。每轮走航结束后，编制重点道路积尘负荷评估报告，推动和促进道路扬尘削减。服务期内开展监测服务不低于6次。
2.6 无人机巡查服务
中标人应配备至少1架无人机，提供本项目服务周期内的无人机日常巡查任务，服务期内巡查频次不低于100架次。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集成高性能云台系统。主要用于污染源远程巡查、散乱偷排突击排查、突发污染事件应急巡查、生产原料和固体废物露天违规堆存丢弃等场景，并支持远程喊话功能。具体技术要求如下：
（1）飞行器
最大抗风速度：12 m/s；
最长飞行时间：≥46分钟；
最大可倾斜角度：≥35°；
工作环境温度：-10℃～40℃；
卫星导航系统：GPS+GLONASS+GALILEO+BeiDou。
（2）云台
稳定系统：三轴机械云台（俯仰、横滚、平移）；
角度抖动量：±0.007°。
（3）相机
影像传感器：有效像素不小于1200万；
视角：≥83°；
图片格式：JPEG/DNG(RAW)；
视频格式：MP4（H.264/MPEG-4 AVC）。
（4）喊话器
最大响度：在1米处≥114分贝；
有效广播距离：≥300米；
广播方式:实时喊话(支持回声啸叫抑制)、录音喊话、媒体导入(支持边传边播)、文字转语音；
工作环境温度:-20℃至50℃；
防护等级:IP55。
2.7 专业技术服务及数据分析报告
专业技术服务:
中标人须组建一支专业技术服务团队，就赣江新区直管区大气污染问题进行深入排查、专业分析，提出具体管控措施；协助制定赣江新区直管区重点区域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等大气污染防治有关工作方案；在遇到服务团队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邀请高级别专家现场或远程开展赣江新区直管区空气质量改善形势研判会商，为空气质量改善工作给出专业指导建议。
为提高本项目服务质量，中标人应安排不少于5人专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配备服务车辆2辆，对赣江新区直管区环境空气状况进行实地勘察，就当地的大气环境污染情况、污染源管控、大气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等相关问题进行专业分析，结合日常数据分析与污染巡查结果，按照具体类型提报具体管控措施。
中标人安排专业数据分析人员提供现场分析服务，并结合平台数据分析、远程技术支撑，综合区域内各类监测数据等，针对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实时分析，同时针对数据异常问题实时分析，准确、快速判断污染物来源，提供针对性的管控建议，有效减少污染峰值，实现以时保日、以日保月、以月保年的管控目标，精准辅助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中标人根据对“桑海产业园站点”数据以及其他相关监测数据的分析，对环境空气质量以及各类污染事件进行深度分析研判，提供各种有效直观的分析结果，提供有效可行的近期、中期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为大气污染治理规划及科学施治方案提供数据支撑，对管控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每年开展2次专家团队专项咨询或培训。提供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等例行报告和专门报告，并配合采购人根据上级要求制定相关专项工作方案并推动实施。
[bookmark: _Toc30060245][bookmark: _Toc44257197]数据分析报告内容：
根据赣江新区环境质量考核目标，中标人提供环境质量监测指标数据评估、综合分析报告和环境质量管控建议；组织数据分析团队开展赣江新区直管区调研、数据收集工作，发现问题、分析污染形成原因，根据数据整理分析结果，完成总结报告（如日报、周报、月报、季报、年报等例行报告及专项报告），并提出专业的辅助决策建议。数据分析报告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日报
本项目服务周期内每日发布赣江新区空气质量日报1份，服务期内不少于365份。日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前一日空气质量概况、当天空气质量预测、管控建议、对超标风险天达标研判以及相关污染防治措施建议。
（2）周报
本项目服务周期内每周提供赣江新区空气质量周报1份，服务期内不少于52份。周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空气质量状况、现场巡查情况、空气质量研判预测、工作建议。
（3）月报
本项目服务周期内每月提供赣江新区空气质量月报1份，服务期内不少于12份。月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空气质量总体情况、主要指标对比（含全省和新区组团）、气象分析、污染物特征分析、现场巡查情况、月度工作总结、空气质量改善形势分析和下一步优化提升建议。
（4）季报
本项目服务周期内每季度提供赣江新区空气质量季报1份，服务期内不少于4份。季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季度空气质量情况、考核排名分析（含全省和新区组团）、污染物特征分析（含气象影响、内源影响和外部传输影响分析等）、现场巡查情况、季度工作总结、空气质量改善形势分析和下一步优化提升建议。
（5）年报
本项目服务周期内提供赣江新区空气质量年报1份，分析过去一年新区环境空气质量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年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空气质量总体情况、主要指标对比（含全省和新区组团）、污染物特征分析（含污染负荷分析、小时变化特征分析、月变化特征分析、相关性分析、污染来源分析等）、现场巡查情况总结、年度工作总结和下一步优化提升建议。
（6）污染天气预警预报
中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内为采购人提供大气污染预测服务，当预测存在空气质量污染风险（AQI＞100）时，原则上应提前1天发布污染天气预警预报（重污染风险原则上应提前48小时发布），预警预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近期空气质量预测情况、应对措施等。当预测空气质量将达到新区污染天气预警条件时，还应提前向采购人提出发布相应级别污染天气预警的建议。
（7）污染复盘分析报告
中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内根据采购人需要，对过去一定时期空气质量污染过程进行复盘分析，形成复盘分析报告。复盘分析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情况介绍、污染成因分析、采取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等。
（8）其他专项分析报告
中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内根据采购人需要，提供污染高值分析报告、管控措施评估报告、空气质量改善形势分析报告等其他数据分析报告编制服务。
2.8 涉气企业帮扶指导服务
（1）中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内协助采购人开展不少于12次的涉气企业帮扶指导工作，主要内容包括对涉VOCs“十大”关键环节、低效（失效）废气治理设施排查整改等进行帮扶指导（咨询行业专家或邀请行业专家现场指导不少于1次），形成排查台账，协助采购人推动有关企业完成问题整改。
（2）推动不少于3家涉气重点行业企业绩效分级帮扶指导：通过“监督+帮扶”模式，深入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服务，帮助企业理解绩效分级意义和申报流程；实地查看生产车间和治污设施，核查台账、监测数据，发现废气收集不全、活性炭更换不及时等问题，并提出优化建议；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绩效分级申请报告》，准备证明材料，确保真实规范反映环保水平；协助对企业填报的绩效分级上报材料进行初审，对所有上报材料进行逐一审核。
2.9 大气污染源清单（含异味清单）更新及相关服务
中标人在本项目服务期内协助采购人开展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的更新及应用工作，在《赣江新区大气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报告》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更新和完善，根据实际补充重点企业异味清单，为研究大气污染特征、机制和成因，开展环境空气质量数值模拟和预报预警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撑，推动赣江新区大气污染防治精细化管控，促进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2.10 《涉气企业现场管理手册》更新及相关服务
中标人在服务期内协助采购人开展持续推进《涉气企业现场管理手册》应用，根据赣江新区实际情况补充完善管理清单，推进不少于10家有关企业使用现场管理手册开展问题自查和整改，助力赣江新区提升现场管理工作效率。
2.11 技术培训、专家研讨及宣传
中标人在服务期内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组织技术培训不低于2次，行业专家研讨不低于1次，在地市级及以上媒体上发布新闻宣传稿2篇。主要包括：
中标人围绕本项目涉及的监测技术手段，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宣讲。
中标人邀请大气管控相关的行业专家开展座谈研讨，分析赣江新区大气污染形势，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中标人对服务工作过程中的亮点工作进行及时总结，配合开展宣传报道。
[bookmark: _Toc16115]2.12 大气污染防治信息化服务
依托新区智慧环保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提供的数据处理和分析服务，进一步提升赣江新区大气环境智慧化监管能力，完善新区、管理处、企业等多级联动问题闭环管理机制。
服务过程中监测及巡查相关数据，需与赣江新区智慧环保平台进行对接，智慧环保平台数据服务：包括监测数据接入、数据审核、巡查台账及报告上传等工作，提高大气环保技术服务数字化管理水平。
2.13 试点单元的允许排放量核算服务
中标人须承担新区直管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单元允许排放量核算相关工作，探索基于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单元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核算，并在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中予以规定。以PM2.5管理目标为主线，在园区尺度测算PM2.5前体物允许排放量，统筹考虑试点单元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的影响，差异化确定试点单元环境质量目标和允许排放量，并采用导则推荐模型进行情景验证。
2.14 其他服务
协助采购人完成上级部署的其他大气污染防治相关任务。
 3、人员要求
3.1为保障本项目服务质量，服务期内中标人投入的项目团队应包含项目团队负责人、后台支撑组、现场服务组、专家团队等，项目团队总人数不少于10人。其中须安排不少于5人专职负责项目实施推进（指采购需求2.7中人员），保障项目顺利开展，具体包括：现场服务团队负责人1名，须具备2年及以上同类项目服务管理经验；数据分析师2名，其中至少1名具备良好的数据分析、报告编制能力；现场巡查人员2名，须具备1年及以上同类项目服务经验。
3.2中标人安排的技术服务人员应具备独立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的能力，并配备满足技术服务需求的远程技术支撑团队、专家支持团队。
3.3中标人安排的技术服务人员，非经采购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服务期间若出现工作态度消极、服务质量不达标等问题，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更换人员须满足相应岗位要求，并在20个日历天内到岗履职。
3.4中标人在服务期内须为项目专职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完成工作所必需的工作环境及相关保障条件。
4、服务范围
重点服务区域为赣江新区直管区，监测服务兼顾中医药科创城及儒乐湖片区，空气质量数据收集及分析主要包括赣江新区直管区及下辖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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